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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青阳县经济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报告

受青阳县经济开发区委托，在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协助下，安

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依据青阳县提供的规划图和区域边界四至图

对青阳县开展了田野考古区域系统调查工作，现报告如下。

一、工作概况

（一）评估背景

文保审批是建设用地出让的前提条件。进行文物资源区域评

估工作既是对重大项目落地的有力保障，也能让珍贵文物资源得

到有效保护，是促进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协调发展的一种有益探

索。对此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、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多次出

台相关指导意见，安徽省人民政府与安徽省文物局等单位也配合

出台了相关文件，并细化了文物资源区域评估细则，来指导实际

工作的开展。

2018 年 10 月 8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

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，提出“考古前置”的要

求，即“深入推进文物领域‘放管服’改革，进一步简化面向社

会的项目审批，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

实施应充分考虑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需要。完善基本建设考古

制度，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时，对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，

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前不得入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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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5 月 31 日，国家文物局印发《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

加强考古管理的意见》（文物保发〔2019〕16 号），提出要“进

一步推进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工作，加强部门协调，细化工作流程，

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之间的关系”。

2020 年 9 月 28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

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“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，努力建设中国

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考古学”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同时

满足当前重大工程建设、民生工程项目建设与地下文物保护的需

求，全面推进土地出让前和工程建设前的“考古前置”、“开发

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”是至关重要的。

为科学推进我省各类开发区内的文物资源评估工作，2020 年

11 月 3 日，安徽省文物局专门印发了《安徽省开发区文物资源区

域评估实施细则》（附件一），对文物资源区域评估的工作方式、

工作流程、评估条件、成果使用、监督检查、开发区文物资源区

域评估报告体例等事项做出了详细要求和说明。

2020 年 12 月 20 日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安徽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开发区“标准地”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皖

政办秘〔2020〕117 号），提出“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，

各地在开发区确定的区域，完成区域规划环评、区域能评、压覆

矿产资源评估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地震安全性评价、水资源

论证、水土保持评估、文物保护评价、气候可行性论证等区域性

统一评估”。其中，开展文物资源区域评估是开发区“标准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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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2021 年 3 月 8 日，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文物局印发《自然资源

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

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自然资发〔2021〕41 号），进一步提

出要健全“先考古，后出让”的政策机制，即经文物主管部门核

定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土地，要实行“先考古、后出让”制

度，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前，原则上不予收储入库

或出让。

2021 年 1 月 20 日，安徽省文物局印发《安徽省文物局关于加

快推进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文物保〔2021〕

3 号）（附件二），提出至 2021 年 11 月前，全省省级以上 131

个开发区应全部完成文物区域评估工作。

根据上述文件精神，结合全省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

统一部署，安徽省各市县区政府部门积极联系具有考古勘探资质

的单位对辖区内的开发区进行文物资源评估。

2021 年 6 月 24 日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安徽青阳经济开

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协议（附件三），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

负责青阳县的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评估范围

青阳县经济开发区总面积为 16.22 平方公里，除去现有范围，

规划新增面积为 7.92 平方公里。规划按照“一区三园”的空间布

局，分为东河园、木镇新河园和童埠园（童埠新区），其中，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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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园位于青阳县城的东部，规划用地规模控制为 5.07 平方公里；

木镇新河园位于木镇以南新河以北，规划用地规模控制为 2.15 平

方公里；童埠园（童埠新区）位于青阳县北部，规划用地规模控

制为 0.7 平方公里。结合当前开发区实际建设情况，三处园区需

要开展文物资源评估的面积共 4 平方公里。

图一 青阳县开发区“三园”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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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 青阳县开发区东河园范围图（青阳县经济开发区供图）

图三 青阳县开发区木镇新河园范围图（青阳县经济开发区供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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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四 青阳县开发区童埠园范围图（青阳县经济开发区供图）

（三）区域分析

1.地理位置

青阳县，隶属于安徽省池州市。位于皖南北部，长江中下游

南岸，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区与皖南山区交界处，介于北纬

30°19′～30°51′，东经 117°41′～118°05′之间。东接南

陵、泾县，西连池州，南邻石台、黄山，北交铜陵。青阳县境域

东西宽约 40 千米，南北长约 65 千米，总面积 1130.7 平方千米。

地势南高北低，南部群峰峭拔，中部丘陵绵延，北部以平原、圩

区为主，素有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和庄园”之称。

file:///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E%89%E5%BE%BD%E7%9C%81/526353
file:///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1%A0%E5%B7%9E%E5%B8%82/211733
file:///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95%BF%E6%B1%9F
file:///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D%97%E9%99%B5
file:///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D%97%E9%99%B5
file:///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3%BE%E5%8E%BF
file:///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1%A0%E5%B7%9E
file:///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F%B3%E5%8F%B0
file:///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93%9C%E9%99%B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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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五 池州市青阳县地理位置示意图

2.地形地貌

青阳县地处皖南山区境内，是典型的山区、库区，青阳县地

势西南高东北低，南部中山峭拔；中部丘陵绵延，山丘间散落，

小型盆地；北部以河谷平原为主，平原之上有少数低山、丘陵分

布。青阳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。夏热冬寒，春秋温和，雨

量充沛，日照时长，霜期短，梅雨期 40 天左右，秋季干燥，冬有

冰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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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调查以丘陵山地和山间平地为主。

3.历史沿革

青阳县亘古源渊,历史悠久。全境自夏代（约前 21 世纪～前

16 世纪）以降，属古扬州域。东周春秋（前 770～前 476 年）后

期属吴，境内山区多为山越人聚居；战国初吴灭（前 473 年）属

越；越亡（约前 306 年）属楚。

秦始皇二十一年（前 223 年）楚亡，全境统于秦，属鄣郡。

西汉元狩二年（前 121 年），属鄣郡改置之丹阳郡。陵阳（广

阳、南阳）、临城、定陵诸县 。

西汉元封二年（前 109 年），境内始置陵阳县，治所为楚人

所建陵阳城戍（今陵阳镇），县域含今青阳大部及石台、泾县与

黄山市部分地区。

东汉建安八年（203 年），吴主孙权孙以陵阳北境及石城县地

置临城县，与陵阳县并属丹阳郡。临城治所在城子山之东，一说

即今县城以南五里之蓉城镇光华村，县境含今青阳北部各乡镇及

南陵县、铜陵县部分地区。

西晋太康二年（281 年），陵阳、临城并属丹阳郡以南所析置

之宣城郡。东晋咸康四年（338 年），因避杜后讳，改陵阳县为广

阳县，隶属不变。义熙（405～418 年）中，侨置定陵县由丹阳（今

当涂县丹阳镇）迁至临城东北境，今丁桥镇古称定陵乡，治所应

即在境内，确址或谓即古之管埠镇；县境含今青阳北部丁桥、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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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等乡镇及南陵、铜陵部分地区，属淮南郡，广阳、临城仍属宣

城郡。

南朝刘宋大明六年（462 年），定陵属宣城郡。萧齐（479～

502 年）仍旧。萧梁普通六年（525 年），临城、定陵改属南豫州

南陵郡。陈（557～589 年）仍之。

隋开皇九年（589 年），陈亡，广阳、临城、定陵统归于隋，

旋废定陵、临城入南陵县。大业元年（605），因避炀帝讳，改广

阳县为南阳县，旋废入泾县。

唐武德三年（620 年）6 月，复置南阳县，治所在今陵阳镇，

属宣州总管府南徐州（旋改为猷州）；八年（625 年），再废南阳

县入泾县。唐天宝元年（742 年），析南陵、秋浦、泾县部分地域

置青阳县，治所在今县城蓉城镇，属江南西道宣州。永泰元年（765

年），析青阳南境地入新置石埭（今石台）县，两县并属池州。

之后，治所迄未变更，县境亦无大变动。

五代十国时，杨吴（907～937 年）升青阳县为胜远军。南唐

（937～975 年）复青阳县，属江宁府（今南京）。

宋开宝八年（975 年），南唐亡，县境统于宋，属江南路（南宋为

江东路）池州。

元至元十二年（1275 年），县境为元军占领，属江浙行中书

省池州路。

明初（1368～1420 年），青阳属京师应天（今南京）直隶池

州府。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迁都北京（顺天），属南直隶池州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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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顺治二年（1645 年），南明亡，县境统于清，属江南省池州府。

康熙六年（1667 年）建安徽省，始属安徽省池州府。

民国元年（1912 年），属安徽省芜湖道。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 年），

皖省划为 10 个行政区，青阳属第八区。

1949 年 4月 21 日起，青阳属池州行署。1952 年撤池州行署，

改属安庆专区。1965 年，复属新建的池州专区。1980 年撤池州地

区，划属宣城地区。1983 年 7 月，改属芜湖市。1988 年 9 月，复

属新建的池州地区。2001 年 1 月起，隶属新成立的池州市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评估目的、对象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二条规定和国家文物

局关于考古调查的一贯要求，结合青阳县文物分布特点，本次评

估目的是廓清评估地块内的地面文物分布、地下文物埋藏状况，

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物资源区域评估报告，节约投资成本和社会

资源，持续创优营商环境。

评估对象主要是青阳县未建成区域内的不可移动地上、地下

文物，包括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刻等，时代主要为旧石

器时代至民国时期。

（二）评估依据

评估工作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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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保护法〉办法》、《安徽省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规定》、国家

文物局颁布的《田野考古工作规程》、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安徽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皖政办[2019]16 号）和《安徽省文物局关于加快推进开

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文物保[2021]3 号）的相

关规定。

（三）评估方法

评估方法包括资料收集、调查区域分析、田野考古调查和调

查结果分析。

1.资料收集包括评估范围的基本概况、地形图、卫星影像图、

过往考古发现、“二普”资料（《青阳县文物志》）、“三普”

资料（《安徽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》和“安

徽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”）等。

2.由于评估调查区域地形复杂多样，文化历史悠久，评估组

根据过往考古发现、两次普查资料结合评估区域的地形地貌综合

分析研究，划出评估区域内的重点调查区域和疑似文物点，做到

统筹兼顾、有的放矢。

3.田野考古调查将走访群众、区域系统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

合。区域系统调查，也称为“拉网式调查”，通过对调查区域网

格化的排查，基本上可以做到全覆盖、不遗漏。在全面调查的同

时，评估小组对前期分析得出的重点区域和疑似文物点开展了重

点调查、铲刮剖面等，以确认是否为古文化遗址或墓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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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人员组成、分工及时间安排

该项目依据安徽省文物局相关要求组织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

究所具体负责实施，评估工作调查队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

青阳县文物事务中心联合组建。具体工作人员为安徽省文物考古

研究所：秦让平、郭晓军、白云腾、袁晨、覃倚、任亚茹。

田野调查工作自 2021 年 8 月 4 日开始至 8 月 15 日结束，历

时 12 天，评估报告编写于 8 月下旬完成。

（五）其他事项

根据文物资源区域评估要求，需对发现的文物点或重点区域

开展考古勘探工作，但由于评估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无法在调

查时同时进行，将在后期根据开发区用地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实

际开展。

三、调查结果

（一）概述

本次调查范围集中在已建设范围的周边，靠近城区，以山地

和稻田、圩区为主。通过调查，童埠园和东河园范围内及周边均

未发现文物点分布，在木镇新河园区域内及周边共发现文物点 2

处，根据地表遗物并结合遗存形态特点，初步判断这些文物点包

括 1 处遗址和 1 处古建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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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六 青阳县经济开发区木镇新河园文物点分布图

（二）文物分布情况

1.双河遗址

双河遗址位于青阳县木镇镇南河村双河队。遗址中心地理坐

标为 117.938865°E，30.718256°N，海拔：10.08 米，面积约 20000

平方米，遗址呈近圆形，高出周围约 1 米。遗址外围由南河及其

支流环绕，四周地势平坦，种植水稻为主，遗址上方种植红薯、

花生、玉米等旱作物。地表可见大量硬陶片、瓷片等，推测其年

代应为唐宋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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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七 双河遗址位置及范围图

图八 双河遗址全景图（镜向西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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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十 双河遗址地表采集陶片

2.黄山古井及石碑

位于青阳县木镇镇黄山村西南的水塘边，村东为山丘，西

侧为平坦的田地。水井所在地理坐标为 117.973927°E，

30.700645°N，海拔 12 米。井口呈圆形，由 8 块白石围成，周围

以卵石铺地，有石刻围栏，仍在使用中，口径约 1.2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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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九 黄山古井及石碑位置

图十 黄山古井环境图（镜像东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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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十一 黄山古井井口特写

水井附近的池塘边发现石碑一通，铺地，其上刻有：“乾

隆癸亥岁，贡士徐忠立”的字样，长约 1 米，宽约 0.5 米。

图十二 黄山村石碑及刻字



18

（三）文物价值评估及建设工程对文物影响分析

通过对评估区域的资料查验、群众走访和田野考古系统调查，

青阳县经济开发区内，除客观原因可能有文物点被遗漏外，该区

域范围内未涉及县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，本次评估登记的 1 处

古遗址和 1 处古建筑，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。其中

双河遗址位于木镇新河园区范围内，施工会对其造成影响；黄山

古井为三普登记文物点，和附近的石碑在木镇新河园区以东约 3

公里处，暂不影响施工。

四、文物评估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估结论

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贯彻执行“保护为主，抢救第一，合

理利用，加强管理”的文物保护方针，按照“既有利于工程建设，

也有利于文物保护”的原则，本次评估的结论是：青阳县经济开

发区登记的双河遗址、黄山古井及石碑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、文

化和艺术研究价值，务必在开发区的规划和施工中做好保护工作。

（二）建议和解决方案

本次评估登记的文物点，请青阳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规划

部门与评估单位及青阳县文物事务中心做好对接工作，在土地储

备出让过程前做好保护工作。有文物点分布区域，在规划时需要

进行合理设计，尽量避让，如确实无法避让，需要在相关区域建

设前依法报批，根据上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意见，对此次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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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发现的古遗址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，勘探面积的界定应由评估

单位及青阳县文物事务中心依据现场情况确定。

（三）需要注意的问题

1.古遗址的具体边界范围有待勘探确认。

双河遗址边界范围及地层堆积情况需要通过考古勘探才能

确定，目前通过考古调查只能划出大致范围，建议由开发区管委

会按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，落实勘探经费，进行考古勘探，弄

清该处地下文物点的具体分布情况。

2.建议划定文物点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。

若通过勘探可以确定双河遗址有较好的地层堆积以及明确的

范围，青阳县文物部门应当会同规划部门，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

要求，结合开发区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，适当划定该处地下文物

点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。

3.考古勘探、发掘应依法履行报批手续，并落实经费。

如确因项目建设需要，无法避开古遗址或古墓群，应依法履

行报批手续，对文物点进行考古勘探，若有必要则需开展抢救性

发掘，勘探和发掘所需经费要严格落实。

同时，地下文物的考古勘探和发掘，均为人工的细致工作，

需要较长的工作时间，务必给考古勘探和可能的发掘预留充足的

时间；否则，不仅会影响到工程施工进度，也不利于文物保护。

建议建设单位在土地出让或工程建设前提前申请开展文物保护工

作，根据文物性质不同，一般需 3-12 个月不等。具体时间由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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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和考古发掘单位协商确定。

考古发掘工作开展之前，开发区建设主管部门、建设单位、

考古发掘单位应充分协商，做到认识一致、相互支持，并制定出

完整详细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计划，以保证上述文物保护措施

得到最有效落实。

4.可能存在暂未发现的地下文物遗存。

鉴于考古调查手段的局限性和地下文物埋藏的复杂性，可能

存在地下文物遗存没有发现的情况。开发区项目建设、施工单位

在后续建设、施工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或疑似文物，应严格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

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立即停止施工，保护好现场，及时报告当地

文物部门依法处置。

5.应加强文物安全宣传工作。

开发区应向项目建设、施工单位和当地群众做好文物保护宣

传工作，提高相关部门、单位和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和法纪意识，

避免因工程或当地群众动土而使文物遭到破坏。

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

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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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件

（一）青阳县经济开发区文物资源评估文物点登记表

序

号

文物点

名称

文物点

类别
位置 占地面积

1 双河遗址 古遗址类 木镇镇南河村双河队
20000

平方米

2
黄山古井

及石碑
古建筑类 木镇镇黄山村

1.13 平

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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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安徽省文物局关于印发《安徽省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

估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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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《安徽省文物局关于加快推进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

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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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《安徽青阳县经济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工作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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